补领婚姻登记证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遗失、损毁婚姻证件，可以向原办理该婚姻登记的机关或者一方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补领。 
第五十六条  婚姻登记机关为当事人补发结婚证、离婚证，应当按照初审—受理—审查—发证程序进行。
第五十七条  受理补领结婚证、离婚证申请的条件是：
（一）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或者离婚，现今仍然维持该状况； 
（三）当事人持有本规范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身份证件； 
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原办理婚姻登记的机关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的，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办理应当提交经公证机关公证的当事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和委托书。委托书应当写明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的时间及承办机关、目前的婚姻状况、委托事由、受委托人的姓名和身份证件号码。受委托人应当同时提交本人的身份证件。
第五十八条  婚姻登记员对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进行审查，符合补发条件的，填写《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和婚姻登记证。
第五十九条  婚姻登记机关对不具备补发结婚证、离婚证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但应当为当事人提供有关法律咨询服务。
第六十条  当事人办理过结婚或者离婚登记，申请补领时的婚姻状况因离婚、丧偶或者复婚发生改变的，不予补发婚姻登记证，可由婚姻登记机关出具婚姻登记记录证明。

补领婚姻登记的条件与程序是什么？

一、双方有效的身份证、户口薄、婚姻档案。3张2寸近期半身免冠彩色照片（红底或蓝底）

（1）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或者离婚，现今仍然维持该状况；
（2）当事人持有效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结婚档案。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和结婚档案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码应当一致，不一致应说明事由。（1960年至1996年婚姻档案在档案局）、（1997年至2004年婚姻档案在各自乡镇）、（2005年至今的婚姻档案在档案局）
（3）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
程序：初审→受理→审查→发证
二、婚姻登记的时限和收费标准分别是什么？
（1）登记时限：双方自愿、证件材料齐全，当场予以登记，发给婚姻登记证；
（2）收费标准：结婚登记每对收取9元工本费，离婚登记每对收取8元工本费。

补领结婚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名称
	仙游辖区户籍居民办理补领结婚登记办事指南

	事项类型
	行政确认

	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婚姻登记条例》、《婚姻登记工作暂行规范》、《婚姻登记档案管理办法》、民政部《关于贯彻执行〈婚姻登记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民函〔2004〕7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二）。

	办理程序
	初审——受理——审查——登记（发证）

	申请条件
	(1)婚姻登记处具有管辖权； 
(2)当事人依法登记结婚或者离婚，现今仍然维持该状况； 

(3)当事人提交3张2寸近期半身免冠合影照片； 内地居民办理结婚登记应当提交本人的常住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与常住户口簿上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应当一致；不一致的，当事人应当先到有关部门更正。 居民身份证或者常住户口簿丢失，当事人应当先到公安户籍管理部门补办证件。 

(4)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填写《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 

	提供材料
	1、内地居民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

 2、双方填写的《补发婚姻登记审查处理表》，其中“声明人”一栏的签名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完成。

注意 ：结婚证、身份证、户口薄、三证上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必须一致，不一致的或丢失结婚证的应复印结婚档案，并说明原因。（1960年至1996年婚姻档案在档案局）、（1997年至2004年婚姻档案在各自乡镇）、（2005年至今的婚姻档案在档案局）

	办理时限
	材料齐全约需半小时

	办理地点
	仙游县婚姻登记中心。办公地址：仙游县计生服务站

	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星期1——星期5）

	办理时间
	法定上班时间

	联系电话
	0594-8278200

	收费标准及依据
	《婚姻登记条例》及《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统一涉及境内外双重收费标准的通知》（计价格[2001]523号）。

	注意事项
	


补发婚姻登记证审查处理表

	
	申请人情况
	对方情况

	姓名、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身份证件号
	
	

	国      籍
	
	

	补发证件类型
	            结婚证   (结婚证/离婚证)

	补发原因
	           遣失     (遗失/损毁)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登记机关
	

	提供证件材料
	

	审查意见
	

	补发日期
	            年   月   日

	补发证件字号
	

	证件印制号
	

	承办机关名称
	

	登记员签名
	            年   月   日

	当事人领证

签名或按指纹
	男方：

     年   月   日
	女方：

年   月   日

	备注
	


申请人照片：

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

女方申请补领         (结婚证/离婚证)，谨此声明： 
女方姓名：         性别：    _国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    身份证件号：                         

常住户口所在地：                                   

男方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大专 身份证件号：                        

常住户口所在地：                                   
本人与对方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____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证 (结婚/离婚) 。本人至今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现因婚姻登记证遗失 (遗失/损毁) ,申请补领。

本人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女方声明人：____________      监誓人：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年____月____日                                     
（男女双方签名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签名）

申请补领婚姻登记证声明书

男方申请补领         (结婚证/离婚证)，谨此声明： 
男方姓名：         性别：    _国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    身份证件号：                         

常住户口所在地：                                   

女方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族：    职业：      
文化程度：大专 身份证件号：                        

常住户口所在地：                                   
本人与对方于_____年____月____日在____________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证 (结婚/离婚) 。本人至今仍维持该婚姻状况,现因婚姻登记证遗失 (遗失/损毁) ,申请补领。

本人上述声明完全真实，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男方声明人：____________      监誓人：____________

_____年____月____日       _____年____月____日                                     
（男女双方签名必须在婚姻登记员面前签名）

